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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i
正
、
话
时
4
-
a

馬
來
西
亞
是
個
多
元
種
族
、
多
元
文
化
與
宗
教
信
仰
的
國

家
，
憲
法
第
三
條
第
一
款
雖
說
明
伊
斯
蘭
教
是
馬
來
西
亞
聯
邦

的
宗
教

(
I
s
l
a
m

i
s 

t
he 

re
ligi

on 

o
f 

Federa

ti

on); 

但
憲
法
第
十
一
條
也
明
文
規
定
容
許
人
民
有
宗
教
信
仰
的
自
由

。
多
年
以
來
，
馬
來
西
亞
在
文
化
建
設
中
，
各
文
化
獲
得
相
當
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佛
教
在
這
樣

一
儸
多
元
色
彩
的
環
境
下
，
乃
發

展
出
有
別
於
其
他
國
度
的
風
格
。

由
於
歷
史
是
人
類
社
會
發
展
過
程
的
記
憶
，
從
歷
史
活
動

主
體
的
角
度
來
看
，
社
會
記
憶
的
深
層
內
涵
在
於
，
它
是
人
類

主
體
能
力
和
本
質
力
量
對
象
化
結
果
的
凝
結
、
積
澱
和
破
譯
、

復
活
的
雙
向
運
動
，
是
人
作
爲
實
踐
主
體
對
歷
史
地
形
成
和
發

展
起
來
的
主
體
能
力
和
本
質
力
量
進
行
確
證
、
保
存
和
延
續
的

內
在
機
制
，
它
體
現
了
人
類
社
會
發
展
的
自
覺
能
動
性
和
客
觀

規
律
性
、
創
造
性
和
依
賴
性
、
歷
史
階
段
性
和
活
動
連
續
性
的

統
一
。
1

如
上
所
述
，
說
明
世
界
上
每
個
民
族
都
有
他
們
自
己
的
光

輝
歷
史
．
，
而
宗
教
即
是
人
類
文
化
歷
史
的
產
物
。
在
漫
長
的
歷

史
中
，
宗
教
幾
乎
一
直
高
踞
於
社
會
上
層
建
築
的
頂
端
，
支
配

著
廣
大
人
類
的
精
神
世
界
，
對
人
類
社
會
各
種
文
化
形
式
的
影

響
也
是
具
有
支
配
性
的
。
2

因
此
，
要
了
解

一
個
區
家
的
國
情

或
一
個
民
族
的
文
化
結
構
，
如
果
對
缺
乏
宗
教
的
認
知
是
不
可

能
完
整
的
。
歷
史
亦
是
一
面
鏡
子
，
從
前
人
走
過
之
路
，
我
們

可
以
觀
察
到
問
題
的
發
生
與
轉
變
。

因
此
，
Y
i
n
g
e
r

在
其
宗
教
變
遷
的
理
論
中
，
認
爲
影
響
宗

教
變
遷
的
因
素
有
二
，
其
中
之
一
即
是
社
會
結
構
之
因
素
，
每

個
宗
教
之
發
展
都
會
隨
著
該
社
會
階
層
體
系
的
型
態
、
該
社
會

的
經
濟
本
質
、
政
治
結
構
及
其
他
的
社
會
制
度
而
改
變
。
特
別

是
當
一
個
肚
會
有
重
大
的
改
變
時
，
如
制
度
化
、
工
業
化
及
全

球
化
，
或
是
當
某

一
個
宗
教
傳
入
新
社
會
時
，
宗
教
與
社
會
的

相
互
影
響
會
特
別
明
顯
。
3

有
鑑
於
此
，
本
文
將
要
探
討
馬
來
西
亞
的
地
位
、
人
口
、

祉
會
背
景
及
佛
教
的
發
展
過
程
．
＇
進
而
從
佛
教
發
展
的
過
程
中

，
了
解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在
不
同
的
時
代
之
變
化
、
轉
型
及
馬
來

西
亞
的
社
會
結
構
、
歷
史
的
演
變
與
佛
教
的
關
係
。
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的
發
展
概
況
曰
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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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
來
西
亞

(
M
a
l
a
y

s

i
a
)
位
於
赤
道
以
北
二

至
七
度
之
間
，
由
南
中
國

海
區
分
成
西
馬
半
島
馬
來

西
亞
以
及
東
馬
沙
巴
，
砂

勞
越
兩
州
。
馬
來
西
亞

的
北
部
是
泰
國
，
南
端
爲

新
加
坡
。
沙
巴
，
砂
勞
越

兩
州
鄰
接
印
尼
的
婆
羅
州

；
而
砂
勞
越
還
和
汶
萊
交

界
，
其
位
於
東
南
亞
南
部

。
馬
來
西
亞
的
面
積
有

3
2
9
,
7
5
8平
＇
七
几
八
4
里
，
人

口
有
2
8
9
0
.
4
2萬
人
(
二

o
-
0
年
)
4
。
根
據
官

方
的
資
料
，
馬
來
西
亞
的

公
民
是
2
7
3
4
.
8
6萬
人
，

其
中
馬
來
人
是
佔
6
8
·
3
%

，
華
人
佔
2
3
.
8
％
，
印
度

硐

··一· . ·`·c' 
一，·「.. 

／一，由
．巳氰．． '` , 
｀臼

.晶·\. = :上·、?I
. •·• 

,' .... .. t . ' 
巴 丶 ` 

. 

i－人 n·
..' .. 

．．國"· , 

"
,t4
一

• 

貳
、
馬
來
硐
此
的
民
族
緒
構
與
宗
教
文
化

情
差
5

圖一：馬來西亞地圖

資
料
來
源
：
h
t
t
p
:
、
、

w
w
w
.
n
a
n
s
h
a
.
o
r
g
.
c
n

、m
a

p
s

、7
、

Mala

y
si
a_ma

p_i

n_Ch

i
nese.h

t
ml 

u
-
O
-
0年
二
月
十
日
瀏
覽
)

由
上
文
看
來
，
在
馬
來
西
亞
的
人
口
當
中
，
可
分
爲
馬

來
西
亞
公
民
及
非
馬
來
西
亞
公
民
兩
種
。

6

馬
來
西
亞
公
民
包

括
了
馬
來
人
、
華
人
、
印
度
人
及
其
他
民
族
。
至
今
華
人
族

群
與
馬
來
人
族
群
的
成
員
是
相
當
複
雜
。
因
馬
來
人
自
認
爲

自
己
是
「
土
著
」

(
B
u
m
i
pu
t
e
r
a
)
7，
但
實
際
上
眞
正
馬

來
西
亞
的
原
住
民
包
括
了
西
馬
的
耶
昆
人
(
J
a
k
u
n
)、
小
黑

人

(
N
e
g
r
i
t
o
s
)
8
、
塞
諾
伊
人

(
S
e
n
o
i
)
9
或
沙
蓋
人
(

S
a
k
ai
)
等
及
東
馬
的
卡
達
山
人
(
K
a
d
a
z
a
n
)

、
比
達
友
人
(

B
i
d
ay
u
h
)、
伊
班
人

(
I
b
a
n
)

等
共
有
三
十
多
種
民
族

1
0

。

在
華
人
的
族
群
方
面
，
包
括
了
福
建
人
、
廣
東
人
、
海
南
人
、

興
化
人
、
廣
西
人
及
朝
洲
人
等
。

此
外
，
馬
來
西
亞
是
個
多
元
種
族
、
多
元
文
化
與
多
元

宗
教
的
國
家
，
伊
斯
蘭
教

(
I
s
l
a
m

i
s
m
)雖
是
官
方
宗
教
，
但

憲
法
中
容
許
人
民
有
宗
教
信
仰
的
自
由
。
馬
來
西
亞
同
時
也

是

一
僖
君
主
立
憲
的
法
治
國
家
，
雖
然
伊
斯
蘭
教
是
圜
教
(

，
但
其
他
宗
教
如
佛
教
(

The 

Established 

Religion) 

。5 
人
佔
7
.
1
％
，
其
他
民
族
是
佔
0
.
8
％
．
，
外
國
人
則
佔
人2
.
4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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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
u
d
d
hi
s
m
)丶
茸
q
韶
目
孛
小
幽
坏

(
C
h
r
i
s
t
i
a
n

i
t
y
)
、m
H度
錨
坏
(

H
i
ndu

i
sm) 

m
l^
鉺
國
古
心
緔
坏

(
Sik
h
i
s
m
)
~寸
，
邦
郎
能
和
3平
上
止
＾
璋
g
。

此
外
，
每
個
宗
教
也
能
自
由
宣
揚
教
義
，
舉
行
各
種
宗
教
儀
式

．
，
包
括
內
閣
部
長
在
內
的
國
家
重
要
人
物
，
皆
常
應
邀
參
加
佛

教
法
會
，
並
大
力
資
助
各
佛
教
團
體
舉
辦
活
動
。
政
府
更
將
「

衛
塞
節
」
(
佛
陀
日
)
定
爲
國
定
假
日
，
使
全
廛
佛
教
徒
能
歡

慶
此
一
神
聖
節
日
。
因
此
，
多
年
以
來
，
馬
來
西
亞
文
化
建
設

中
各
文
化
獲
得
相
當
的
發
展
空
間
，
佛
教
在
這
樣

一
個
多
元
色

彩
的
環
境
下
，
乃
發
展
出
其
獨
特
的
風
格
。

馬
來
西
亞
名
稱
的
由
來
是
「
馬
來
亞
」

(
M
a
l
a

y

a
)的
梵

字
，
音
譯
是
「
摩
賴
耶
」
，
原
義
爲
「
山
」
。

n

在
歷
史
上
，

馬
來
西
亞
被
統
稱
爲
「
英
屬
東
印
度
」
和
「
傳
說
中
的
東
方
香

料
島
國
」
，
它
位
於
東
南
亞
的
核
心
，
赤
道
以
北
，
是

一
個
景

致
美
麗
的
國
家
。

一
九
五
七
年
八
月
三
十
－
日
馬
來
西
亞
聯
合
邦
(

Fadera

ti

on 

O
f 

Mala

y) 

~
4
i
:
\
~
\
離
苹
＾
啤
g
結
生
甲
令
地
的
乜
碎

1廷
g
而
叩

獨
立
。
在
馬
來
民
族
的
主
觀
要
求
之
下
，
馬
來
西
亞
聯
合
邦
延

續
了
英
國
殖
民
地
時
期
給
予
馬
來
人
的
保
護
及
特
殊
地
位
，
並

且
在
憲
法
中
加
以
明
確
規
定
。
非
馬
來
人
在
建
國
時
有
條
件
的

獲
得
了
這
個
新
興
國
家
的
公
民
權
，
但
所
能
享
有
的
權
利
卻
是

相
對
的
不
平
等
。

1
2

根
據
歷
史
的
記
載
，
馬
來
西
亞
在
六
千
年
前
已
有
人
類
居

住
。
印
度
探
險
家
菸
西
元
前
二
世
紀
到
達
馬
來
西
亞
，
印
度
文

化
和
宗
教
對
馬
來
西
亞
的
影
響
已
長
達

一
千
多
年
之
久
。
由
於

馬
來
西
亞
位
於
印
度
西
洋
和
南
太
平
洋
之
間
，
也
就
是
處
於
中

西
方
及
東
方
兩
大
貿
易
國
1

印
度
和
中
國
之
間
，
長
期
以
來

一
直
是
東
西
方
商
人
與
旅
客
匯
集
的
中
心
，
因
此
，
當
時
印
度

人
便
決
定
以
此
地
做
爲
貿
易
重
鎮
，
並
且
以
它
做
爲
避
免
海
盜

騷
擾
的
避
風
港
，
長
期
互
動
的
結
果
，
東
南
亞
幾
個
國
家
深
受

印
度
文
化
的
影
響
。
印
度
移
民
開
始
大
規
模
湧
入
東
南
亞
，
從

事
經
商
活
動
並
直
接
帶
來
了
宗
教
文
化
如
婆
羅
門
教
、
佛
教
及

印
度
教
等
宗
教
的
傳
入
。
因
此
，
也
影
響
了
當
地
人
民
的
生
活

與
文
化
，
其
中
包
括
了
語
百
、
儀
式
和
佛
教
藝
術
及
印
度
藝
術

等
方
面
。

1
3

由
此
觀
之
，
這
是
馬
來
西
亞
得
天
獨
厚
之
處
。
佛
教
是
馬

來
西
亞
華
人
的
主
要
宗
教
信
仰
。
因
此
，
佛
教
在
馬
來
西
亞
這

多
元
化
的
國
家
裏
，
扮
演
著
重
要
的
角
色
。
多
年
來
，
馬
來
西

亞
佛
教
徒
對
民
族
的
和
諧
、
國
家
社
會
的
安
寧
、
經
濟
發
展
、

文
化
建
設
等
方
面
作
出
很
大
的
貢
獻
。

未
、
馬
來
舌
，
此
伟
教
發
扆
過
程

根
據
黃
世
界
的
論
述

1
4
，
他
把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的
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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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分
成
三
期
來
解
說
，
即
第

一
期
是
一
世
紀
至
十
三
世
紀
，
第
二

期
是
十
七
世
紀
至
一
九
二
0
年
及
第
三
期
是
一
九
二
0
年
至
今

。
然
而
，
筆
者
卻
把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發
展
分
爲
四
個
時
期
即
：

一
、
佛
教
傳
入
馬
來
西
亞
的
萌
芽
期

U
一世
紀
至
七
世
紀
)
;

二
、
移
民
社
會
的
開
放
期
(
+
七
世
紀
)
.
'
三
、
南
北
傳
佛
教

的
轉
型
期
(
+
八
至
十
九
世
紀
)
.
'
四
、
邁
向
全
球
化
的
發
展

期
二
一
十
世
紀
至
二
十

一
世
紀
)
°

、
佛
教
傳
入
馬
來
，
此
的
萌
芽
翔
(
-
一
世

纪
？
十
世
纪
)

佛
教
傳
入
馬
來
亞

1
5的
年
代
已
難
考
據
，
但
它
是
在
阿

育
王
時
代

(
B
.
C
.
2
6
4
-
2
2
6
)

召
開
第
三
次
佛
教
的
結
集
大
會

後
，
須
那
長
老

(
Ven
.Sona 

T
h
e
r
a
)
和
烏
多
羅
長
老

(
Ven
.

Uttara 

T
h
e
r
a
)
兩
位
長
老
奉
派
到
金
地
傳
布
佛
法
。
金
地
有

人
認
爲
是
泛
指
下
緬
甸
以
迄
馬
來
西
亞
。
依
英
廛
佛
教
學
者
大

衛
斯
(
R
h
y
s

D
a
vi
d
s
)解
釋
金
地
的
範
圍
，
自
蒙
古
到
越
南
，

及
自
緬
甸
到
馬
來
西
亞
；
而
希
臘
學
者

P
t
o
l
e
my
在
其
《
世
界

古
國
》
的
地
圖
裡
的
「
金
地
」

(
G
o
l
d
e
n

Knersonese), 

廣
泛
的
是
指
東
南
亞
，
而
狹
義
的
是
專
指
馬
來
亞
半
島
。

1
6不

過
，
關
於
古
代
金
地
歷
史
資
料
不
足
，
佛
教
流
布
過
程
很
難
考

察
。
可
確
定
的
是
印
度
人
在
西
元
前
四
、
五
百
年
已
向
東
南
亞

L

孫
德
忠
，
《
社
會
記

憶
諭

》
，
胡
北
：
人
民
出
版
社
，
二

O
0
六
，
頁
五
。

2
呂
大
吉
，
〈
宗
教
是
一
種
社
會
文
化
形
式
〉

'
h
t
t
p
:
/
、

w
w
w
.
m
z
b
.
c
o
m
.
c
n
、
h
t
m
l
、
r
e
p
o
r
t
、
1
0
7
5
1
6
-
1
.
h
t
m

，
二

O
O
九
年
十
二
月
一
日
瀏
覽
。

3
姚
麗
香
，
〈
台
灣
地
區
光
復
後
佛
教
出
版
刊
物
的
內
容
分
析

—
佛
教
文
化
思
想

變
遷
初
探
〉
載
於
《
東
方
宗
教
研
究
》
第

一
期
，
一
九
八
七
，
頁
二
九
四
。

.. 

,̀ - ','o 
的
印
尼
、
馬
來
亞
、
越
南
、
緬
甸
等
經
商
，
輸
入
和
移
植
文
化

、
宗
教
、
藝
術
等
。
阿
育
王
時
代
印
度
佛
教
大
興
，
自
然
有
印

度
佛
教
徒
往
各
地
傳
教
。

1
7

馬
來
半
島
長
期
受
到
印
度
文
化
的
影
響
，
文
化
層
面
是
如

此
，
政
治
層
面
也
亦
如
此
，
在
當
地
統
治
者
和
外
來
印
度
人
的

共
同
配
合
下
，

一
套
具
有
濃
厚
印
度
色
彩
的
政
治
觀
被
建
構
來

固
統
治
者
的
地
位
。
經
過
長
時
間
的
發
展
，
佛
教
徒
的
人
數
日

益
增
加
，
逐
漸
行
成
了
一
個
廣
大
的
社
區
。
這
樣
的
情
形
進
而

使
到
馬
來
半
島
從
酉
兀
一
世
紀
至
酉
兀
七
世
紀
，
室
利
佛
逝
王

朝
崛
起
前
出
現
了
幾
個
重
要
並
且
被
認
爲
以
佛
教
教
育
治
國
的

圜
家
。
因
此
，
這
是
歷
史
上
佛
教
傳
入
馬
來
亞
萌
芽
期
。

(
未
完
待
續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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乘
文
化
，
一
九
七
八
年
，
頁
五
。

乘
文
化
，
一
九
七
八
，
頁
五
。

年
二
月
八
日
。

1
0
劉
明
珍
，
〈
沙
巴
族
群
多
不
胯
欺
〉

，
二
0
0
三
年
三
月
二
日
。

1
1
淨
海
法
師
，
《
馬
來
西
亞
早
期
佛
教
史
考
略
》
，
台
北
：
大

，
台
北
：
大

，
載
於
《
星
洲
日
報
》

第
九
十
六
期
，
馬
來
西
亞
：
馬
佛
青
總
會
佛
教
文
摘
社
，

及
籍
貫
〉
載
於
《
星
洲
日
報
》
，
二

0
0
三
年
二
月
八
日
。

9
塞
諾
伊
人
包
括
了
晶
旺
、
如
合
、
西
曼
、
地
苗
．
，
參
見
〈
三

大
原
住
民
氏
族
及
籍
貫
〉
載
於
《
星
洲
日
報
》
，
二

0
0
三

(Mala

y
s
i
a) 

。

馬
來
西
亞
公
民
。

丁
「
土
著
」
(
B
u
m
i
pu
t
e
r
a
)

＆
小
黑
人
包
括
如
合
、
京
達
、
根
秀
等
．
＇
〈
三
大
原
住
民
氏
族

社
，
二

0
O
0
年
六
月
，
頁
五
十
四
。

1
5
馬
來
西
亞
當
時
還
沒
有
獨
立
，
馬
來
西
亞
於
一
九
五
七
年
獨

立
後
才
改
名
為
「
馬
來
西
亞
」

1
6
楊
嘉
儀
，
〈
早
期
馬
來
亞
佛
教
〉
載
於
《
佛
教
文
摘
》
季
刊

0
0
0
年
六
月
，
頁
五
。

1
7淨
海
法
師
，
《
馬
來
西
亞
旱
期
佛
教
史
考
略
》

》
季
刊
第
九
十
六
期
，
馬
來
西
亞
：
馬
佛
青
總
會
佛
教
文
摘

，
即
是
原
住
民
之
意
。

士
錀
文
，
一
九
九

O
，
頁
六
十
九
？
九
十
。
及
《
佛
教
文
摘

局
登
記
者
，
都
是
持
有
馬
來
西
亞
紅
色
的
身
分
證
，
代
表
非

Se

j
ak 

Merdeka) 

-
0
年
二
月
十
日
。

0
馬
來
西
亞
公
民
一
般
而
言
是
持
有
馬
來
西
亞
藍
色
身
分
證
者

。
一
般
上
，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，
馬
來
西
亞
獨
立
後
出
生
的
國

民
都
自
然
成
為
馬
來
西
亞
公
民
。
而
對
於
外
來
移
民
者
，
或

是
在
一
九
五
七
年
之
前
在
馬
來
西
亞
出
生
而
沒
向
匿
民
登
記

^ 

二
0
O
0
年
六
月
，
頁
四
。

. 1
4黃
世
界

(
Ng
Sa

i 

Ka

i) 

刊
第
九
十
六
期
，
馬
來
西
亞
：
馬
佛
青
總
會
佛
教
文
摘
社
，

。
因
此
，
才
能
促
進
各
種
族
的
融
合
。

1
3
楊
嘉
儀
，

4
資
料
來
源
：

O
P
P
3
二
0
0
1
1
1
0
1
0
P
·
1
4
9，孫
和
聲

，
〈
大
馬
華
人
及
宗
教
景
觀
〉
裁
於
《
東
方
日
報
》
，
二

0

-
0
年
二
月
十
日
。

5
資
料
來
源
：
O
P
P
3
二
0
O
-
j

1
0
1
0
P
·
1
4
9，孫
和
聲
·

，
〈
大
馬
華
人
及
宗
教
景
覷
〉
載
於
《
東
方
日
報
》
，
二

0

〈
早
期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〉
裁
於
《
佛
教
文
摘
》
季

〈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紲
績
的

發
展
〉
收
於
《
猜
立
後
佛
教
在
馬
來
西
亞
的
發
展
》

Perkembangan 

Buddh

i
sme 

D
i 

Semenan

j
ung 

Malays

i
a 

，
馬
來
西
亞
：
國
民
大
學
歷
史
學
系
學

鱧
濟
的
聾
斷
及
馬
來
人
特
權
後
，
才
能
産
生
更
公
平
的
社
會

利
益
，
在
馬
哈
廸
醫
生
治
政
時
，
基
本
上
都
在
強
調
華
人
對

1
2
根
據
馬
來
西
亞
的
憲
法
基
本
上
都
在
保
護
土
著
(
馬
來
人
)
的


